关于开展机关党支部开展“三创”工作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为深入推进基层党建质量提升工程，推动党建引领机关作风建设，进一步发挥机关党支部在机关作风建设的政治功能、组织功能，机关党委拟在机关各党支部中开展“三创”（服务型、清廉型、业务型）建设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（1）认真服务师生,创建“服务型”党支部。严格落实机关“首问负责制”“限时办结制”“午间轮休制”“一点办结制”“一线工作制”“服务承诺制”，支部所在单位（部门）全年无师生信访、投诉。党支部推进“简单事立即办、复杂事限时办、特殊事紧急办、交叉事并联办”实施，推动机关工作人员成为服务师生的模范。开展为师生办实事不少于5件。积极整治形式主义，积极为基层减负。
（2）认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,打造“清廉型”党支部。认真制定、实施党纪学习教育工作计划，召开警示教育大会，精心组织支部开展反面案例教育、观看廉洁警示教育片、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。积极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持续纠治“四风”。落实在重大节日前向支部党员干部职工发布廉洁提醒。支部全体党员学习《条例》不少于2次。支部党员无违反党纪、政纪处分。开展为师生办实事不少于2件。积极整治形式主义，积极为基层减负。
（3）强化支部政治组织功能,打造“业务型”党支部。坚持基础工作抓提升,重点工作求突破,特色工作谋创新。认真开展“党建工作与机关作风建设深度融合”工作，支部积极推进单位（部门）负责的学校年度重点工作有计划、有部署、有成效、有记录。党支部针对本部门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，进行集中整治。开展为师生办实事不少于1件。开展业务学习不少于1次。积极整治形式主义，积极为基层减负。
[bookmark: _GoBack] 机关党支部对照以上要求申报创建一个类型（已申报2023年党建工作特色品牌的支部无需再行申报），并于6月11日前填写创建申报书，纸质版报送至机关党委办公室（上川路校区行政楼407A），电子版发送邮箱jgdw@lixin.edu.cn。2024年11月底，机关各支部完成支部创建工作总结，提交相关材料。机关党委进行工作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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